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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回購註銷部分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日期為2022年1月28

日的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告、2022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通
告及2022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通告、日期為2022年1月28日的通函、
日期為2022年3月7日的補充通函（「補充通函」）、日期為2022年4月6日內
容有關建議採納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調整公告、日期為2022年
4月21日內容有關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獲得國務院國資委批覆的
公告、日期為2022年4月26日內容有關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獲得
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及 2022年第
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審議通過的公告，日期均為2022年5月25日內容有關
調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項的公告和向激勵對象首次授
予A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日期為 2022年6月14日內容有關 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結果的公告，日期為 2022年11月24日內容有關擬
向激勵對象授予預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日期為 2022年12月27日內容有
關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預留授予結果的公告，日期均為2023年10

月25日內容有關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調整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
的公告和內容有關回購註銷部分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日期為2024年1月23日關於股權激勵部分限制性股票



– 2 –

回購註銷實施公告，日期為2024年6月14日關於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勵計劃首次授予部分第一個解除限售期解鎖暨上市公告，日期為2024

年7月30日關於回購註銷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部分激勵對象已獲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公告，日期為 2024年
10月22日關於股權激勵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購註銷實施公告，日期均為
2024年11月 19日關於回購註銷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部分激勵對象
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公告和關於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預留授予部分第一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條件成就的公告，日期為2024年12月27日關於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預留授予部分第一個解除限售期解鎖暨上市公告，日期為2025

年1月21日關於股權激勵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購註銷實施公告以及日期為
2025年5月28日關於回購註銷部分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的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應與補充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2025年5月28日召開的第八屆董事會第三十四次會議、第八屆
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分別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註銷部分激勵對象已獲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的議案》，同意公司對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本次激勵計劃」）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進行
調整，並回購註銷13名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654,408股。在通過上述議案後，由於本公司接連辦理了限制性股票首次
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鎖、派發 2024年末期股息及 2025年中期股息等事項，
上述回購註銷一直未能予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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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前述情況，並結合部分激勵對象的最新變動及公司派發2025年中期
股息後應對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進行相應調整的情況，本公司於2025年
11月25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註銷部
分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的議
案》，同意公司對本次激勵計劃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及回購數量進行調整，
回購註銷15名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660,751股。
現將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 .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購註銷的具體情況

（一） 股份回購數量及回購原因

1. 根據《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
勵計劃》」）「第十三章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之「四、
有效期內激勵對象個人情況發生變化」的規定：激勵對象退
休且不繼續在公司或下屬子公司任職，或因不受個人控制
的工作調動等客觀原因與公司解除勞動關係的，激勵對象
可根據業績考核期和任職具體時限按約定條件解除限售。
剩餘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按授予價格加上同期銀行定期存款利息進行回購處理。
鑒於本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 7名激勵對象退休且不繼續
在公司或下屬子公司任職，公司決定取消其激勵對象資格，
對其滿足業績考核期和任職具體時限要求條件的限制性股
票予以保留，其剩餘未達到業績考核期和任職具體時限要
求條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計 34,536股，由公司按調整後的回購
價格加上同期銀行定期存款利息進行回購。鑒於本次激勵
計劃首次授予的 1名激勵對象因不受個人控制的工作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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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客觀原因與公司解除勞動關係，公司決定取消其激勵對
象資格，對其滿足業績考核期和任職具體時限要求條件的
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餘未達到業績考核期和任職具
體時限要求條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計 4,255股，由公司按調整
後的回購價格加上同期銀行定期存款利息進行回購。

2. 根據《激勵計劃》「第十三章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
之「四、有效期內激勵對象個人情況發生變化」的規定：激
勵對象因勞動合同到期終止、主動離職解除勞動合同，激
勵對象根據本計劃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按授予價格與回購時股票市場價格（審議回購的董
事會決議公告前1個交易日公司標的股票交易均價，下同）
孰低值進行回購。鑒於本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2名激勵對
象主動離職，公司決定取消其激勵對象資格，並回購註銷
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計176,400股，
由公司按調整後的回購價格與回購時公司股票市場價格的
孰低值回購。

3. 根據《激勵計劃》「第十三章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
之「四、有效期內激勵對象個人情況發生變化」的規定：激
勵對象出現以下情形的，激勵對象應當返還其因股權激勵
帶來的收益，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回購處理，回購價格為授予價格與回購時公司股票市場價
格的孰低值：(1)出現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違反職業道德、失
職或瀆職等行為，嚴重損害公司利益或聲譽，給公司造成
直接或間接經濟損失；(2)因違反公司規章制度，依據公司
員工獎懲管理相關規定，因嚴重違紀，被予以辭退處分的；
(3)公司有充分證據證明該激勵對象在任職期間，存在受賄、
索賄、貪污、盜竊、洩露經營和技術秘密等違法違紀行為，



– 5 –

直接或間接損害公司利益；(4)因犯罪行為被依法追究刑事
責任；(5)違反有關法律法規或公司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
成不當損害；(6)發生《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管理
辦法》」）第八條規定的不得被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鑒於
本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5名激勵對象出現上述情形，需返
還其因股權激勵帶來的收益，公司決定取消其激勵對象資格，
並回購註銷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
計445,560股，由公司按調整後的回購價格與回購時公司股
票市場價格的孰低值回購。

綜上，公司本次回購註銷 15名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數量合計為660,751股。

（二） 本次調整回購價格的說明

1. 調整事由

公司於2025年6月26日召開的2024年年度股東會審議通過了《關
於提請股東會授權公司董事會決定 2025年中期利潤分配方
案的議案》，根據股東會的授權，公司於 2025年8月27日召開
的第九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2025年中
期利潤分配方案的議案》，同意公司按每股人民幣0.123元（含稅）
向全體股東派發2025年中期股息。公司已於2025年10月17日
完成2025年中期股息派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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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情況，公司董事會根據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022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及2022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
會的授權，對本次回購註銷的回購價格進行相應調整。

2. 調整方法

根據《激勵計劃》「第十五章限制性股票回購原則」的規定：激
勵對象獲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記後，若公司發生資
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配股或縮股、
派息等影響公司股本總額或公司股票價格事項的，公司應
對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購價格做相應的調整。

派息時回購價格的調整方法如下：

P＝P0-V，其中：P0為調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V

為每股的派息額；P為調整後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
經派息調整後，P仍須大於 1。

根據以上規定，公司本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調
整後的回購價格=2.72-0.123≈人民幣2.60元╱股；預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調整後的回購價格=1.88-0.123≈人民幣1.76元╱股。

綜上，本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由人
民幣2.72元╱股調整為人民幣2.60元╱股；預留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回購價格由人民幣1.88元╱股調整為人民幣1.76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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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調整回購價格對公司的影響

本次調整首次授予及預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事項不
會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

（三） 本次回購註銷限制性股票的資金來源

本次擬用於回購限制性股票的資金總額為人民幣1,717,952.60元（不
含利息），資金來源為公司自有資金。

二 . 本次回購註銷限制性股票後公司股本結構變動情況

本次回購註銷限制性股票完成後，公司股本結構變動情況如下：

單位：股

類別 變動前 本次變動 變動後

A股股份 13,211,666,110 -660,751 13,211,005,359

其中：無限售條件股份 13,165,622,419 0 13,165,622,419

有限售條件股份 46,043,691 -660,751 45,382,940

H股股份 3,943,965,968 0 3,943,965,968   

總計 17,155,632,078 -660,751 17,154,971,327
   

註： 上表所列數據未考慮本次激勵計劃預留授予部分第二個解除限售期限制
性股票解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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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次回購註銷對公司業績的影響

本次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項不會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
成果產生重大影響，也不會影響公司管理團隊及業務骨幹的勤勉盡職。
公司管理團隊和業務骨幹將繼續認真履行工作職責，盡力為股東創
造價值。

四 .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核查意見

鑒於公司已完成2025年中期股息派發，根據《激勵計劃》中關於派息
等事項的相關規定，將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由人民幣2.72

元╱股調整為人民幣 2.60元╱股，預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由
人民幣1.88元╱股調整為人民幣 1.76元╱股。

同時，根據《管理辦法》《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鑒於本次激勵計劃首
次授予的 7名激勵對象退休且不繼續在公司或下屬子公司任職，公
司決定取消其激勵對象資格，對其滿足業績考核期和任職具體時限
要求條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餘未達到業績考核期和任職
具體時限要求條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計34,536股，由公司按調整後的
回購價格加上同期銀行定期存款利息進行回購；鑒於本次激勵計劃
首次授予的 1名激勵對象因不受個人控制的工作調動等客觀原因與
公司解除勞動關係，公司決定取消其激勵對象資格，對其滿足業績
考核期和任職具體時限要求條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餘未
達到業績考核期和任職具體時限要求條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計4,255股，
由公司按調整後的回購價格加上同期銀行定期存款利息進行回購；
鑒於本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 2名激勵對象主動離職，公司決定取
消其激勵對象資格，並回購註銷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合計176,400股，由公司按調整後的回購價格與回購時公司
股票市場價格孰低值回購；鑒於本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 5名激勵
對象發生負面情形，需返還其因股權激勵帶來的收益，公司決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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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其激勵對象資格，並回購註銷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合計445,560股，由公司按調整後的回購價格與回購時公司
股票市場價格的孰低值回購。

綜上，薪酬委員會認為，上述擬回購註銷部分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事項符合《管理辦法》等法律、
法規、規範性文件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程序合法合規，不存在
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因此，薪酬委
員會同意公司本次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事項，
並同意提交公司董事會審議。

五 . 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性意見

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律師認為，公司已就本次回購註銷、回購
價格調整事項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權。公司本次回購註銷、回購價
格調整符合《公司法》《證券法》《管理辦法》《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實
施股權激勵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以及《激勵計劃》的
規定。公司後續應按照《公司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股份回購註銷登記
及減少註冊資本等手續，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葛小雷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5年11月 25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何文建先生、毛世清先生
及蔣濤先生，非執行董事江皓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余勁松先生、陳遠
秀女士及李小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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